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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ST 国通      证券代码：600444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22 

 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

 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接股东通知，2012 年 6 月 20 日，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、巢湖市第

一塑料厂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签订《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

协议各方约定：对上述三方于 2012 年 5 月 2 日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

议》中第二条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：即将巢湖市第一塑料厂持有的本

公司 11.89%国有股权（1248.528 万股）无偿划转给合肥通用机械研

究院，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。在无偿划转股份

过户完成、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后，另行筹划

包括但不限于向本公司注入资产等事宜。 

2012 年 6月 20 日，巢湖市第一塑料厂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正

式签署了《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，

巢湖市第一塑料厂同意将其持有的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

12,485,280 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.89%），无偿划转给合肥通

用机械研究院。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须按规定程序报国务院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。 

以上事项，本公司将根据其进展情况，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《上



2 
 

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

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6月 25 日  


